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訴字第1170號

原      告  王鄭素臻

訴訟代理人  陳樹村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陳慶合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劉源森  

訴訟代理人  王曦  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

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間因資金需求，經訴外人陳謙

謙引介而向被告申辦房貸，並為此先行將原告所有坐落高雄

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161/10000）及

其上同段9835建號建物（權利範圍1/1，門牌號碼高雄市○

○區○○路000號8樓，下合稱系爭不動產）之所有權狀正

本、印鑑證明予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。未料兩造尚未談

妥貸款金額及利息、原告亦未同意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

被告即未經原告同意及授權，持上開文件向高雄市鳳山地政

事務所（下稱鳳山地政）申請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

記，經鳳山地政以三鳳登字第026630號登記事件受理，並於

112年10月26日登記以原告為債務人、被告為權利人、擔保

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0萬元、擔保債權確定期日

為142年10月24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在

案。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未經原告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，

對原告不生效力，爰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確認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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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抵押權不存在，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，請求被

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確認系爭抵押

權不存在；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因資金需求，於112年10月間與被告約定以

　　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方式，由被告提供250萬元資

金予原告，原告受領款項後，應自112年12月起至122年11月

止（共120個月）按月向被告給付41,750元，合計5,010,000

元。而為擔保上開債權，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供被告設定

系爭抵押權，是系爭抵押權之設定業據兩造合意，並由原告

提供相關文件授權被告向鳳山地政申辦登記，是原告主張系

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登記，並無理由等語。並聲

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理由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，亦未同意授權

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情，此據被告否認，並提出

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

書等在卷為證。而觀諸上開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，有載明

「乙方（按：即原告）、乙方連帶保證人願提供不動產抵押

設定（不動產抵押契約另訂），以擔保對甲方（按：即被

告）在登記前已發生及登記有期間內所生之一切債務（如於

本契約成立前已設定抵押予甲方者，其擔保範圍包含本契約

債權）…」等語（參審訴卷第331頁），上開不動產使用狀

況切結書亦載明「一、擔保物所有權人王鄭素臻玆以不動產

（詳如抵押權設定契約書，以下簡稱『擔保物』），設定最

高限額抵押權予貴公司，以作為王鄭素臻（以下簡稱『債務

人』）與貴公司往來契約之擔保。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335

頁）；另再參酌原告與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之LINE對話

擷圖，何馨芸有傳送「對保應備文件」予原告，其中即有

「⒊印鑑證明（用途：不動產登記）2份」，何馨芸並再強

調「第3項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

稱「收到」等語；另何馨芸亦告知原告「對保需約在新富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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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房子要拍照）」、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

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

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175至177、184、194

頁），原告並自承上述提及「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，

即是指抵押權之登記，故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抵押權並

無合意、亦無同意授權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詞，

實難採憑。

　㈡原告復主張其固然知悉有要辦理抵押權登記，惟以為是要等

到其與被告間上開消費借貸之借款金額、利息談妥之後，被

告才會送件等語。然觀諸前引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

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（均為兩造於112年10月24

日對保期日簽立），其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已載明分期

付款之本金為250萬元、利率為年利率15.92％（固定利

率）、分期付款總額為501萬元等事項，委託撥款書亦有載

明自被告帳戶撥款金額2,420,250元至原告指定帳戶，與前

引原告與何馨芸對話中，何馨芸稱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

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；原告回覆稱

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均相符，顯見被告確係在兩造就借款金

額及借款利率均已合意之情形下，經原告同意而辦理系爭抵

押權登記，是原告上述主張應與事實不符，顯不可採。原告

再主張其是認為利息要低於3％，且被告沒有清楚告知借款

相關事項云云，非但與前引文書所載內容及對話內容不符，

且系爭抵押權係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並非依附特定債權而存

在，原告以此作為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之理由，亦難採

憑。

　㈢是依上述，原告主張兩造無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合意，系爭抵

押權不存在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授權即辦理系爭抵押權設

定，對原告不生效力一情，並不可採；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

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。

四、綜上，原告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、第767條第1項中段，請求

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、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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塗銷，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

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本件之結論，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

贅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李怡蓉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日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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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陳慶合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源森  
訴訟代理人  王曦    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間因資金需求，經訴外人陳謙謙引介而向被告申辦房貸，並為此先行將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161/10000）及其上同段9835建號建物（權利範圍1/1，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8樓，下合稱系爭不動產）之所有權狀正本、印鑑證明予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。未料兩造尚未談妥貸款金額及利息、原告亦未同意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被告即未經原告同意及授權，持上開文件向高雄市鳳山地政事務所（下稱鳳山地政）申請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，經鳳山地政以三鳳登字第026630號登記事件受理，並於112年10月26日登記以原告為債務人、被告為權利人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0萬元、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10月24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在案。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未經原告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，對原告不生效力，爰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，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；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因資金需求，於112年10月間與被告約定以
　　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方式，由被告提供250萬元資金予原告，原告受領款項後，應自112年12月起至122年11月止（共120個月）按月向被告給付41,750元，合計5,010,000元。而為擔保上開債權，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供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，是系爭抵押權之設定業據兩造合意，並由原告提供相關文件授權被告向鳳山地政申辦登記，是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登記，並無理由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，亦未同意授權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情，此據被告否認，並提出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等在卷為證。而觀諸上開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，有載明「乙方（按：即原告）、乙方連帶保證人願提供不動產抵押設定（不動產抵押契約另訂），以擔保對甲方（按：即被告）在登記前已發生及登記有期間內所生之一切債務（如於本契約成立前已設定抵押予甲方者，其擔保範圍包含本契約債權）…」等語（參審訴卷第331頁），上開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亦載明「一、擔保物所有權人王鄭素臻玆以不動產（詳如抵押權設定契約書，以下簡稱『擔保物』）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貴公司，以作為王鄭素臻（以下簡稱『債務人』）與貴公司往來契約之擔保。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335頁）；另再參酌原告與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之LINE對話擷圖，何馨芸有傳送「對保應備文件」予原告，其中即有「⒊印鑑證明（用途：不動產登記）2份」，何馨芸並再強調「第3項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收到」等語；另何馨芸亦告知原告「對保需約在新富路（房子要拍照）」、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175至177、184、194頁），原告並自承上述提及「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，即是指抵押權之登記，故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、亦無同意授權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詞，實難採憑。
　㈡原告復主張其固然知悉有要辦理抵押權登記，惟以為是要等到其與被告間上開消費借貸之借款金額、利息談妥之後，被告才會送件等語。然觀諸前引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（均為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對保期日簽立），其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已載明分期付款之本金為250萬元、利率為年利率15.92％（固定利率）、分期付款總額為501萬元等事項，委託撥款書亦有載明自被告帳戶撥款金額2,420,250元至原告指定帳戶，與前引原告與何馨芸對話中，何馨芸稱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；原告回覆稱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均相符，顯見被告確係在兩造就借款金額及借款利率均已合意之情形下，經原告同意而辦理系爭抵押權登記，是原告上述主張應與事實不符，顯不可採。原告再主張其是認為利息要低於3％，且被告沒有清楚告知借款相關事項云云，非但與前引文書所載內容及對話內容不符，且系爭抵押權係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並非依附特定債權而存在，原告以此作為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之理由，亦難採憑。
　㈢是依上述，原告主張兩造無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合意，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授權即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，對原告不生效力一情，並不可採；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。
四、綜上，原告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、第767條第1項中段，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、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，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本件之結論，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贅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李怡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日瑩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70號
原      告  王鄭素臻
訴訟代理人  陳樹村律師
            陳慶合律師
被      告  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劉源森  
訴訟代理人  王曦  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
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間因資金需求，經訴外人陳謙
    謙引介而向被告申辦房貸，並為此先行將原告所有坐落高雄
    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161/10000）及其上
    同段9835建號建物（權利範圍1/1，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
    路000號8樓，下合稱系爭不動產）之所有權狀正本、印鑑證
    明予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。未料兩造尚未談妥貸款金額
    及利息、原告亦未同意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被告即未經
    原告同意及授權，持上開文件向高雄市鳳山地政事務所（下
    稱鳳山地政）申請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，經鳳山地
    政以三鳳登字第026630號登記事件受理，並於112年10月26
    日登記以原告為債務人、被告為權利人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
    新臺幣（下同）300萬元、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10月24
    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在案。系爭抵押權
    之設定登記未經原告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，對原告不生效力
    ，爰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
    ，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
    權設定登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；㈡被告
    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因資金需求，於112年10月間與被告約定以
　　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方式，由被告提供250萬元資
    金予原告，原告受領款項後，應自112年12月起至122年11月
    止（共120個月）按月向被告給付41,750元，合計5,010,000
    元。而為擔保上開債權，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供被告設定
    系爭抵押權，是系爭抵押權之設定業據兩造合意，並由原告
    提供相關文件授權被告向鳳山地政申辦登記，是原告主張系
    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登記，並無理由等語。並聲
    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，亦未同意授權
    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情，此據被告否認，並提出
    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
    書等在卷為證。而觀諸上開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，有載明
    「乙方（按：即原告）、乙方連帶保證人願提供不動產抵押
    設定（不動產抵押契約另訂），以擔保對甲方（按：即被告
    ）在登記前已發生及登記有期間內所生之一切債務（如於本
    契約成立前已設定抵押予甲方者，其擔保範圍包含本契約債
    權）…」等語（參審訴卷第331頁），上開不動產使用狀況切
    結書亦載明「一、擔保物所有權人王鄭素臻玆以不動產（詳
    如抵押權設定契約書，以下簡稱『擔保物』），設定最高限額
    抵押權予貴公司，以作為王鄭素臻（以下簡稱『債務人』）與
    貴公司往來契約之擔保。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335頁）；另
    再參酌原告與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之LINE對話擷圖，何
    馨芸有傳送「對保應備文件」予原告，其中即有「⒊印鑑證
    明（用途：不動產登記）2份」，何馨芸並再強調「第3項印
    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收到」等
    語；另何馨芸亦告知原告「對保需約在新富路（房子要拍照
    ）」、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
    ，以上沒問題吧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好，謝謝妳」等
    語（參同上卷第175至177、184、194頁），原告並自承上述
    提及「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，即是指抵押權之登記，
    故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、亦無同意授權
    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詞，實難採憑。
　㈡原告復主張其固然知悉有要辦理抵押權登記，惟以為是要等
    到其與被告間上開消費借貸之借款金額、利息談妥之後，被
    告才會送件等語。然觀諸前引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
    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（均為兩造於112年10月24
    日對保期日簽立），其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已載明分期
    付款之本金為250萬元、利率為年利率15.92％（固定利率）
    、分期付款總額為501萬元等事項，委託撥款書亦有載明自
    被告帳戶撥款金額2,420,250元至原告指定帳戶，與前引原
    告與何馨芸對話中，何馨芸稱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
    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；原告回覆稱「好
    ，謝謝妳」等語均相符，顯見被告確係在兩造就借款金額及
    借款利率均已合意之情形下，經原告同意而辦理系爭抵押權
    登記，是原告上述主張應與事實不符，顯不可採。原告再主
    張其是認為利息要低於3％，且被告沒有清楚告知借款相關事
    項云云，非但與前引文書所載內容及對話內容不符，且系爭
    抵押權係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並非依附特定債權而存在，原告
    以此作為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之理由，亦難採憑。
　㈢是依上述，原告主張兩造無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合意，系爭抵
    押權不存在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授權即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
    ，對原告不生效力一情，並不可採；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
    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。
四、綜上，原告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、第767條第1項中段，請求
    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、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
    塗銷，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
    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本件之結論，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
    贅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李怡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日瑩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訴字第1170號
原      告  王鄭素臻
訴訟代理人  陳樹村律師
            陳慶合律師
被      告  和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劉源森  
訴訟代理人  王曦  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抵押權不存在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2年間因資金需求，經訴外人陳謙謙引介而向被告申辦房貸，並為此先行將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161/10000）及其上同段9835建號建物（權利範圍1/1，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8樓，下合稱系爭不動產）之所有權狀正本、印鑑證明予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。未料兩造尚未談妥貸款金額及利息、原告亦未同意要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，被告即未經原告同意及授權，持上開文件向高雄市鳳山地政事務所（下稱鳳山地政）申請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，經鳳山地政以三鳳登字第026630號登記事件受理，並於112年10月26日登記以原告為債務人、被告為權利人、擔保債權總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00萬元、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142年10月24日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在案。系爭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未經原告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，對原告不生效力，爰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，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；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原告因資金需求，於112年10月間與被告約定以
　　汽車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方式，由被告提供250萬元資金予原告，原告受領款項後，應自112年12月起至122年11月止（共120個月）按月向被告給付41,750元，合計5,010,000元。而為擔保上開債權，原告同意將系爭不動產供被告設定系爭抵押權，是系爭抵押權之設定業據兩造合意，並由原告提供相關文件授權被告向鳳山地政申辦登記，是原告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塗銷登記，並無理由等語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理由：
　㈠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間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，亦未同意授權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情，此據被告否認，並提出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等在卷為證。而觀諸上開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，有載明「乙方（按：即原告）、乙方連帶保證人願提供不動產抵押設定（不動產抵押契約另訂），以擔保對甲方（按：即被告）在登記前已發生及登記有期間內所生之一切債務（如於本契約成立前已設定抵押予甲方者，其擔保範圍包含本契約債權）…」等語（參審訴卷第331頁），上開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亦載明「一、擔保物所有權人王鄭素臻玆以不動產（詳如抵押權設定契約書，以下簡稱『擔保物』），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貴公司，以作為王鄭素臻（以下簡稱『債務人』）與貴公司往來契約之擔保。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335頁）；另再參酌原告與被告經理即訴外人何馨芸之LINE對話擷圖，何馨芸有傳送「對保應備文件」予原告，其中即有「⒊印鑑證明（用途：不動產登記）2份」，何馨芸並再強調「第3項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收到」等語；另何馨芸亦告知原告「對保需約在新富路（房子要拍照）」、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等語，而原告亦回覆稱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（參同上卷第175至177、184、194頁），原告並自承上述提及「印鑑證明：不動產登記用」，即是指抵押權之登記，故原告主張其與被告就系爭抵押權並無合意、亦無同意授權被告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一詞，實難採憑。
　㈡原告復主張其固然知悉有要辦理抵押權登記，惟以為是要等到其與被告間上開消費借貸之借款金額、利息談妥之後，被告才會送件等語。然觀諸前引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、委託撥款書及不動產使用狀況切結書（均為兩造於112年10月24日對保期日簽立），其中債權讓與暨償還契約書已載明分期付款之本金為250萬元、利率為年利率15.92％（固定利率）、分期付款總額為501萬元等事項，委託撥款書亦有載明自被告帳戶撥款金額2,420,250元至原告指定帳戶，與前引原告與何馨芸對話中，何馨芸稱「對保都已完成」、「我們後面就是進行設定、撥款，以上沒問題吧」；原告回覆稱「好，謝謝妳」等語均相符，顯見被告確係在兩造就借款金額及借款利率均已合意之情形下，經原告同意而辦理系爭抵押權登記，是原告上述主張應與事實不符，顯不可採。原告再主張其是認為利息要低於3％，且被告沒有清楚告知借款相關事項云云，非但與前引文書所載內容及對話內容不符，且系爭抵押權係最高限額抵押權，並非依附特定債權而存在，原告以此作為主張系爭抵押權不存在之理由，亦難採憑。
　㈢是依上述，原告主張兩造無設定系爭抵押權之合意，系爭抵押權不存在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授權即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，對原告不生效力一情，並不可採；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塗銷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。
四、綜上，原告依民法第170條第1項、第767條第1項中段，請求確認系爭抵押權不存在、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，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本件之結論，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贅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李怡蓉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日瑩


